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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

让合同》[编号为01ZXCZ2025002-1]，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
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与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

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3705812880 严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1-81106826 王先生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7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
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
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3年10月31日的贷款本金
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
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
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
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哨兵实业有限公司债权

债务情况（截至2023年10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或司法裁判文书号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初1363号判决书；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3664号调解
书；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初1364号判决
书；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初1365号判决书

本金

50,800,000.00

50,800,000.00

欠息

60,860,067.26

60,860,067.26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汤海苗名下位于绍兴市环城北路1号
2#401-2室、1号2#108-2房产；汤银
仙、章伟良名下位于绍兴市环城北路1
号2#302-2室、1号2#207-2室房产

担保人

杭州哨兵汤姆酒店有限公司、浙江哨兵蟹道乐餐饮
有限公司、杭州汤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汇藏
久贸易有限公司、哨兵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浙江新
南北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汤海苗、汤银仙、章伟良

杭州中诚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公司”）目前
面临经营困难，为化解企业的债务困境，平等及最大限度维护
债权人的利益，中诚公司决定进行庭外重组。北京炜衡（杭
州）律师事务所、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接受中诚公司的

委托作为此次庭外重组的法律服务代表，全程指导并实施庭
外重组工作。在此关键时期，我们诚挚邀请并正式通知所有
债权人于2025年4月7日前完成债权申报，以确保您的合法权
益 得 到 妥 善 保 护 。 具 体 申 报 细 则 请 详 询 ：林 律 师 ，
15381150533。特此公告。 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

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 2025年3月7日

庭外重组及债权申报公告

通讯员 海萱
嘉兴政法融媒体中心 彭佳敏

热门歌手的演唱会一票难求，粉丝不

惜加价千金只求一票，不少人因此做起了

代抢、倒卖门票的“黄牛”生意，从而产生

经济纠纷。近日，海宁市人民法院就审结

了一起代购演唱会门票的委托合同纠纷

案。

小许是某热门歌手的歌迷，一直想和

朋友去看偶像的演唱会。2024年4月，多

次抢票失败的小许找到了“黄牛”张某，委

托其购买4场演唱会的门票共计8张。张

某接单后，又委托郑某购票，并转账给郑某

3万余元。但郑某也并非购票的“终点

站”，收到张某委托后，郑某又找到林某购

买门票。

首场演唱会当天，郑某将4场演唱会

的门票价格通过微信发给了张某，8张门

票的总价比原先上涨了2万余元。“收到，

你放心出票吧。”张某表示同意。之后，郑

某通过林某购得演唱会门票8张，共计花

费5万余元。根据郑某与林某的微信聊天

记录显示，售票APP上的演唱会门票标价

在580—2000元之间，小许委托张某购买

的8张门票中，4张票原价为780元每张，

另外4张为包厢票。

演唱会结束后，郑某通过微信向张某

催讨2万余元差价及1万元委托费，张某

未予以回复。后郑某多次向张某催讨均未

果，遂于2024年11月将张某诉至法院，要

求法院判令其支付剩余款项3万元并支付

利息。

法院审理认为，实际购票人小许因观看

某歌手演唱会所需，委托被告张某购票，后

被告张某又委托原告郑某购票，原、被告间

存在转委托合同关系。原告郑某接受被告

张某委托后，通过林某以高于票面价10倍左

右的价格获取演唱会门票，并要求被告张某

支付高额报酬。本案无证据显示原、被告已

获得有关票务机构的授权可从事代理他人

购票的业务。原、被告的行为本质上属于倒

卖文艺演出票，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也违背

公序良俗，扰乱了正常的文艺演出市场秩

序，损害了其他消费者的公平购票权，属于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考虑到实际购票人小许已取得演唱会

门票，被告张某亦支付了超过票面金额的

价款，故基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返还门票

客观上已无法实现且亦无必要。原、被告

双方基于违法行为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不

应受法律保护，故对郑某的诉讼请求法院

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郑某的诉讼请求，

并对案涉违法行为移送有关部门予以处

理。

法官提醒：
“黄牛”高价售卖的倒票行为，不仅损

害其他消费者的公平购买权，还扰乱了正

常的文艺演出市场秩序，属于违法行为，情

节严重的可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消费者通

过非官方渠道委托他人购买门票，不仅溢

价严重，存在钱票两空的风险，还可能导致

个人信息泄露。购票当优先选择官方购票

渠道，及时关注官方补票通知或候补机制，

如果发现被骗要及时报警寻求帮助。

“黄牛”告“黄牛”？法院：违法，无效！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林霞

“福卡”“新春回馈盛典”……看到

包裹里这些喜庆的小卡片，三门的杨女

士忍不住上手刮了刮奖并兑了一份好

礼，殊不知这是常见的刷单诈骗引流手

法，所幸民警及时上门止损，保住了11

万余元。

3月5日上午9时许，三门县公安

局海游派出所接到预警线索：辖区杨女

士可能遇到诈骗。民警陈婉婷和辅警

章肖、包宇峰迅速联系杨女士，并第一

时间赶去见到了杨女士。

原来，杨女士之前在包裹中收到

一张“福卡”，于是通过扫码进了一个

“开团”微信群。没过多久，群里就有

人下发“助力”任务，杨女士抱着试一

试的心态，做了 4 个任务赚了 90 多

元。对方又要求下载某刷单软件，之

前受过反诈宣传的杨女士留了个心

眼，并未下载，于是被踢出了群聊。后

来，杨女士又收到了一张奖券，刮了奖

并扫码添加上面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后，果真收到了送货上门的一袋大米，

后续还是让她下载APP做任务。

“这种就是为刷单诈骗做的引

流，先给你点甜头，为了引你上钩，前

面几单的小利总能提现成功，等到高

额返利的大单，往往会找‘信息填写

错误’‘要交税’等各种理由卡你，最

后让你血本无归……”民辅警们给杨

女士详细讲解了此类诈骗的伎俩，杨

女士幡然醒悟，并主动配合警方提供

相关信息，及时保住了卡内的11万余

元。

警方提醒：
刷单、做任务是诈骗，是违法行

为。请广大群众注意，坚决不能参与，

面对轻松赚钱、免费领礼物等诱惑时，

要时刻保持理智，做到不听不信不转

账。

刮奖兑礼，免费大米送上门？

幸亏警方及时上门
11万余元保住了

《河南法治报》岳明 代文官 孟飞

赵某在某网络平台刷到王某介绍减肥

糖果的视频，遂以99元的价格购买了一盒

试用装。后赵某向王某咨询售卖减肥糖果

的加盟费用以及如何宣传等问题，并以

5000元的价格购买30余盒糖果用于售卖。

收到糖果后，赵某认为该商品没任何

减肥功效，王某存在虚假宣传，欺诈消费

者，应当按照“假一赔三”的法律规定，赔偿

自己损失共计2万余元。双方由此发生纠

纷，赵某诉至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人民

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赵某第一次购买99

元糖果试用装，系基于生活消费所需，且糖

果确实不具备减肥功效，原告就此主张赔

偿，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赵某第

二次购买5000元糖果，是为了加盟销售，

再次获利，并非基于日常生活消费购买，赵

某不是消费者，不能要求被告支付三倍赔

偿。最终，法院判决王某退还赵某货款

5000元，并支付99元糖果试用装部分的

赔偿金，赵某向王某退还相应糖果。

法官说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

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

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

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

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

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

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一规定是消费

欺诈行为“假一赔三”的法律依据。

“假一赔三”的适用条件是什么？

首先，购买者应当符合消费者身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

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

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

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消费者必须

是基于日常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

或者接受服务，是商品或服务的最终使用

者，而不是将商品或服务再次售卖或提供

给第三人的中间商。本案中，赵某第二次

购买减肥糖果的行为，系以营利为目的的

生产经营活动，此时赵某不属于消费者。

其次，出卖者应当符合经营者身份，即

出卖者从事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且销售

或服务行为具有经常性和营利性。

最后，经营者实施了欺诈行为。即经

营者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

真实情况，致使消费者作出与其内心真意

不符的意思表示。“假一赔三”的最低赔偿

数额为500 元，如果商品价款或者服务费

用不足500元，赔偿500元。

此外，法律还规定有“假一赔十”的情形。

那么，“假一赔三”与“假一赔十”有哪些区别？

“假一赔三”适用于普通商品或服务，而

“假一赔十”适用于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消费

者购买的食品药品不符合安全标准或者是假

药、劣药的，除了可以要求赔偿自身损失外，还

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主张购买食品药品

的十倍价款或造成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

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按照1000元认定。

除了上述法定的“假一赔十”情形外，

一些经营者为提高销售量，通常会打出“假

一赔十”的宣传字样。该承诺系经营者为

增强消费者购买信心，促成交易而作出的，

属于双方合同约定的内容，经营者应当受

该意思表示的约束。在此情况下，无论该

商品是否为食品药品，只要是假货，消费者

都可以主张“假一赔十”。

加盟被骗，能否主张“假一赔三”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直面民意关切，

回应民生诉求。

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最终目的。梳理报告中有新意、有温度的

惠民政策，一份“民生清单”跃然眼前，勾

勒出一幅幅与你我密切相关的民生图景。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民生清单”
温暖人心


